
附件1：
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实施办法

一、招生计划

各市（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各省级示范高中分校计划由省教育厅下达。其他普通高中分校计划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省教育厅下达的计划分解下达。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在省教育厅下达的总计划内根据学校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统筹安排。   

招收普通高中学生的学校，只能是教育事业统计年报中包含的普通高中学校。中职学校或教育事业统计年报中未包含的普通高中学校，不得招收普通高中学生。

优质普通高中分校计划按初中毕业生人数平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比例不低于80%。

经省教育厅批准实行提前单独招生的省级示范高中单独招生计划，由省教育厅统一下达，包含在省级示范高中分校计划中。

普通高中计划一经下达，必须严格执行，各地、各学校不得自行超计划招生。

中职学校招生计划首先由招生学校向招生部门提交拟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数，市（州）属中职学校向市（州）招生考试部门提交申请，省（部）属中职学校向省招办提交申请；学校提交的招生专业应在教育部统一下发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学校在招生专业目录以外申报的专业不具备招生资格。省招办汇总全省中职学校拟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数，提交省教育厅计划管理和职成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的中职学校招生计划由省招办统一下发各市（州）招生考试部门。

各市（州）招生考试部门汇总本地招生计划（含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和中职学校招生计划）及相关说明，统一对社会公布。

二、报名  

1、报名条件

在我省初中就读的应届毕业生（含外省户籍随迁子女）均可在学籍学校所在地报名参加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中考”）。

具备我省户籍但在省外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回我省参加中考，可持外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初中学籍证明，经户籍所在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名。

2、报名时间

中考报名时间于1月上旬开始，4月底截止，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市（州）自行确定。对未参加中考,愿意就读中职学校的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要安排专门时间，补办这些考生的报名手续。

3、报名信息采集

考生原则上在其户籍或学籍所在县（市、区）办理报名手续。应届初中毕业生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报名，报考中职学校的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到市（州）招生考试机构指定地点报名。

考生统一使用《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网址为：http://gzjd.hubzs.com.cn。

网上报名由初中学校负责组织实施，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培训，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统一协调。

考生的报名信息可由考生直接在网上报名系统上输入，也可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从初中学籍库中直接导入。经核对后的考生报名信息作为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的依据。考生报名期间，各市（州）要安排专门时段采集考生的图像信息。

4、报名信息管理

考生报名信息由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管理。要加强对报名信息，特别是报名号、姓名、身份证号、国编初中学籍号等关键信息项的检查核对，确保无遗漏、无重复、无错误。没有国编初中学籍号或国编初中学籍号有误的考生不能注册普通高中学籍。

报名信息报送省招办截止时间为5月10日。

报考中职学校的考生补报名信息报送截至时间为9月30日。

5、优录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优录政策。要规范中考加分政策，维护教育公平。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要认真审核优录名单并予公示。优录名单于5月10日前报省招办备案。

三、填报志愿

1、填报志愿时间

填报志愿时间于5月上旬开始，7月10日截止，具体填报时间由各市（州）自行确定。

2、志愿信息采集

填报志愿工作在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由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具体组织实施。考生填报志愿在《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上进行，填报志愿网址与报名网址相同。

网上填报志愿前，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向考生下发初始用户名和密码。考生用初始密码登录后，必须修改密码方能进行填报志愿操作。考生填报志愿时，要依据本人意愿选择填报的批次、学校和专业，考生所填志愿在网上提交后方能生效，为确保志愿生效，考生应在提交志愿后，对所填志愿进行检查核对。

3、填报志愿组织管理

各市（州）要合理安排志愿结构，为考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要组织网上填报志愿的培训和演练，使考生熟悉网上填报志愿流程。

填报志愿以初中统一组织为主，原则上要集中组织考生进行网上填报志愿。要尊重考生的意愿，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严禁强迫考生填报或更改志愿，严禁代填、代改志愿。要加强保密教育，避免学生遗失或泄漏填报志愿密码。

填报志愿前，考生及其监护人应充分了解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政策、招生学校情况及相关注意事项，慎重选择，妥善填报，要保管好自己的填报志愿密码。因考生及其监护人原因，造成志愿错填或漏填，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

4、志愿信息管理

考生志愿信息由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管理。志愿信息报送省招办截止时间为7月15日。

四、考试

考试科目设置及时间安排按《湖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初中毕业考试与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和<湖北省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指导意见>的通知》（鄂教基 [2007]7号）文件要求执行。

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要加强对考试工作的组织管理，认真开展考务培训，严格工作程序，严肃考风考纪，提供人性化服务，创设良好的考试环境，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

体育身体素质测试和实验技能操作考试是中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要高度重视这两项工作，认真制定考试办法，加强组织管理和信息公示，确保体育身体素质测试和实验技能操作考试规范有序。

五、命题、评卷与划线

命题、评卷和划线工作在市（州）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由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具体组织实施。

市（州）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命题工作保密规定，并严格贯彻执行，确保命题工作安全无误。

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要制定和完善评卷工作实施细则，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加强对评卷工作人员资格审查，开展岗前培训。要积极推行网上评卷，提高评卷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在评卷结束后，应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分数情况，分批次确定各类学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和录取条件并对社会公布，同时报省招办备案。

对五年一贯制和“3+2”学校（专业）招生可单独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六、录取

1、录取时间

普通高中学校集中录取时间为7月中旬至8月上旬。中职学校录取可以分两段，集中录取时间与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时间同步；补录截止时间为10月上旬。具体录取时间由各市（州）自行确定。

2、录取办法

录取工作在《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上进行，具体录取办法由各市（州）确定。各市（州）要结合本地实际科学安排录取批次，在录取前要将本市（州）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办法报省招办，同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各高中阶段招生学校。生源较少的中职学校可以委托市（州）招生考试机构或其他学校代招，要求代招的学校必须出具正式的委托函给委托代招单位。

普通高中学校未经省教育厅批准不得跨市（州）招生。未经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录取手续的考生，不能取得高中阶段学校学籍。

3、单独招生考生录取

经省教育厅批准跨市（州）招生的普通高中学校，应在6月下旬前完成招生工作并将预录取名单报省招办，省招办审查预录取名单后，下发至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办理正式录取手续。提前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所在市（州）的统一录取。

继续在部分市（州）开展跨市（州）招生学校招生改革试点，学校把招生计划下到试点市（州），这部分计划在试点市（州）按照统一考试、统一填报志愿、统一录取的方式进行招生录取工作。

4、省内跨市（州）回户籍地就读普通高中的考生录取

省内跨市（州）回户籍地就读普通高中的考生，须由中考所在市（州）考试机构出具中考成绩及录取批次证明，由户籍所在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审核后在核定招生计划内办理录取手续。

5、在外省参加中考回我省户籍地就读普通高中的考生录取

具备我省户籍但在省外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在外省参加中考，达到外省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控制分数线，申请就读湖北省普通高中学校，须办理相关手续后才能参加户籍所在地录取。

考生应在外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办理初中学籍证明，在外省市（州）级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分数证明、录取控制分数线证明；经我省户籍所在地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审核同意后，可在核定招生计划内办理录取手续。考生还需办理学籍转移手续，先由考生户籍地录取学校在11月30日前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信息系统》中发起毕业后跨省就读手续，经录取学校和毕业初中学校学籍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办理学籍对接手续。

6、中职学校录取

参加中考的考生以及未参加中考的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具备录取到中职学校的资格。

中职学校录取应届初中毕业生，由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在公布的录取时间内，在《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上进行。

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可在集中录取结束后，指定本年内若干工作日，为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等新增生源办理报名和录取手续。

需要为考生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中等职业学校，可以在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完录取手续后，到省招办为本校录取名册和通知书加盖湖北省普通中专录取专用章。

    所有参加中职学校录取的考生，均应在《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完成报名、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省（部）属和各市（州）属中职学校上报考生录取信息直接通过系统导出，未在系统中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省招办将不接收录取数据。对于中职学校拟录取的补报名考生,各市（州）招办应提供便利，方便本地区中职学校在网上办理报名、志愿填报和录取手续；省招办将提供数据录入接口，在各市（州）中职生录取结束后（9月30日前），为省部属中职学校自行组织的生源办理网上报名、志愿填报等手续。

7、“五年一贯制”和“3+2”学校（专业）招生录取

经省教育厅审核批准的“五年一贯制”和“3+2”招生学校具备招收填报了“五年一贯制”和“3+2”专业志愿考生的资格。

参加中考的应届考生具备填报“五年一贯制”和“3+2”学校（专业）志愿资格。

“五年一贯制” 和“3+2”学校（专业）招生计划、招生范围由省教育厅以正式文件形式一并下达。

“五年一贯制”和“3+2”学校（专业），只能录取参加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考生，按市（州）划定的“五年一贯制”和“3+2”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原则上应达到当地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下50分以上。因生源原因确需降分的，由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向省招办提出申请后办理降分手续。

省招办在10月上旬进行“五年一贯制”和“3+2”学校（专业）集中录取，录取在《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上进行。录取期间，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负责对学校录取名单初审和录取数据上报，省招办负责计划管理，复核学校录取名单。

8、录取信息管理

考生录取信息由所在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管理。

普通高中学校集中录取信息报送省招办截止时间为8月25日，普通高中学校补录信息报送省招办截止时间为9月25日。

中职学校的录取信息报送省招办截止时间为10月15日。

“五年一贯制” 和“3+2”学校（专业）录取信息报送省招办截止时间为10月15日。

9、录取结果查询

各市（州）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考生可以凭报名和填报志愿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

七、信息标准及数据上报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按照《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标准》(附件二)执行，对省颁标准中未涉及的项目，各市（州）可以做出补充规定并报省招办备案。

    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应分别于考生报名、填报志愿、录取三个阶段工作结束后，通过《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向省招办报送考生报名数据、志愿数据和录取数据。

录取数据是高中阶段学校为新生注册学籍的依据。录取数据中没有的考生或经比对不符合招生规定的考生，不能办理学籍注册手续。

八、信息公示及信息保密

各地和学校要按照有关要求，对社会公开招生政策、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资格及招生计划、考生优录信息、录取信息、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等相关信息。公示的信息应保留至当年招生工作结束。

招生考试机构要高度重视招生信息的保密工作，除按有关规定需对外公示的信息外，其他涉及到招生工作的信息，要按照信息保密的要求加强管理。要规范招生信息流转环节，明确责任，完善交接手续。重要数据信息要有不同介质的备份。招生信息的更改要按规定履行相关手续。

九、宣传与服务

各地要加强对招生信息的公示和招生政策、学籍注册要求的宣传，利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多种媒体手段，将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政策规定、时间安排、注意事项和学籍注册规定等宣传到位，做到家喻户晓。要及时公示招生录取信息，包括优录信息、特殊类型录取信息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要进一步提高服务工作质量，充分调动各级招生工作人员和各学校相关人员工作积极性，理清职责，创新服务手段和办法，认真做好咨询接待、填报志愿指导、政策宣讲培训等各环节服务工作，畅通咨询和投诉渠道，及时解决考生诉求。

各地招生考试机构要及时将全省招生计划和专业目录发放到考生手中，支持帮助中职学校组织生源，防止地方保护。中职学校要客观开展招生宣传，杜绝虚假宣传、恶意争抢生源和有偿招生行为。

十、违纪违规处罚

考生在招生考试过程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或经教育行政部门授权的招生考试机构依据招生考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考生以虚报、隐瞒或伪造、编造相关材料，取得优录资格的，取消优录加分；考生利用通讯工具进行作弊，由他人代考或替他人考试的，取消该科目成绩；以上舞弊行为，情节严重的，取消考生当年录取资格。

招生工作人员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并取消其当年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单位或单位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对在招生工作中违反招生纪律、违规招生、体制外招生、扰乱招生秩序的学校，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相应处理，并追究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责任。

附件2：

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标准

总说明：

1． 以下各表所列数据类型为FoxPro的数据类型，要求类型必须一致，宽度要小于或等于所列的值。

2． 字段名（Field Name）即Foxpro数据库中的列名,必须与所列的一致。

3． 表名可以通过直接修改文件名的方法与所列的一致。

4． 各地提供的表的表项数（列数）可以比以下所列的多，但以下所列的表项必须有（可以添加一些空列），有些表项的值不能确定，可以令其为空。

5． 字段名后标注有“*”的为主键字段。

6． 类型中C表示字符型（Char），D表示日期型（Date），N表示数值型（Numeric）。

一、数据表
1．计划信息表

表名：年份（2位）+ JH +市（州）代码（2位）.DBF
	序号
	字段名
	类型
	宽度
	含义
	说明

	1
	XXDM*
	C
	12
	学校代码
	参见省统一下发的学校字典库

	2
	XXMC
	C
	60
	学校名称
	参见省统一下发的学校字典库

	3
	PCDM*
	C
	1
	批次代码
	各地自编

	4
	JHSXDM*
	C
	1
	计划属性代码
	参见代码表

	5
	ZYDM*
	C
	6
	专业代码
	各地自编，可以为空

	6
	ZYMC
	C
	60
	专业名称
	普通高中可以为空

	7
	XZ
	N
	3,1
	学制
	

	8
	SFBZ
	C
	50
	收费标准
	学费，元／年•人


	9
	JHS
	N
	5
	计划数
	

	10
	BZ
	C
	200
	备注
	


2．报名信息表

表名：年份（2位）+ BM +市（州）代码（2位）.DBF
	序号
	字段名
	类型
	宽度
	含义
	说明

	1
	BMH*
	C
	16
	报名号
	参见报名号统一编码规则

	2
	ZKZH
	C
	12
	准考证号
	各地自编

	3
	XJH
	C
	19
	初中学籍号
	国编

	4
	XM
	C
	20
	姓名
	字间不空，左对齐, 缺字用“？”表示

	5
	XBDM
	C
	1
	性别代码
	“1”男，“2”女

	6
	CSRQ
	D
	8
	出生日期
	年4位，月2位，日2位

	7
	MZDM
	C
	2
	民族代码
	参见代码表

	8
	ZZMMDM
	C
	2
	政治面貌代码
	参见代码表

	9
	SFZH
	C
	18
	身份证号
	

	10
	LXR
	C
	20
	联系人
	

	11
	LXDH
	C
	30
	联系电话
	

	12
	TXDZ
	C
	60
	通讯地址
	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

	13
	YZBM
	C
	6
	邮政编码
	

	14
	KSLBDM
	C
	1
	考生类别代码
	参见代码表

	15
	BYXXDM
	C
	12
	毕业学校代码
	参见毕业学校代码统一编码规则，须与初中学籍库中学校代码一致

	16
	BYXXMC
	C
	60
	毕业学校名称
	

	17
	XZQHDM
	C
	6
	行政区划代码
	考生户籍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参见代码表

	18
	JG
	C
	20
	籍贯
	


说明：

考生照片信息：按比例长*宽 1:0.75，最低像素300*225，照片存储为 jpg格式，考生照片的文件名为报名号。

3．志愿信息表

表名：年份（2位）+ ZY +市（州）代码（2位）.DBF
	序号
	字段名
	类型
	宽度
	含义
	说明

	1
	BMH*
	C
	16
	报名号
	

	2
	PCDM*
	C
	1
	批次代码
	须与计划信息表一致

	3
	JHSXDM*
	C
	1
	计划属性代码
	参见代码表

	4
	ZYH*
	C
	1
	志愿号
	用阿拉伯数字顺序表示

	5
	XXDM
	C
	12
	学校代码
	

	6
	ZYDM1
	C
	6
	专业代码1
	

	7
	ZYDM2
	C
	6
	专业代码2
	

	8
	ZYDM3
	C
	6
	专业代码3
	

	9
	ZYDM4
	C
	6
	专业代码4
	

	10
	ZYZYTJ
	C
	1
	是否服从专业志愿调剂
	“0”不服从，“1”服从

	11
	XXTJ
	C
	1
	是否服从学校调剂
	“0”不服从，“1”服从

	12
	SXTJ
	C
	1
	是否服从三限调剂
	“0”不服从，“1”服从


4．成绩信息表

表名：年份（2位）+ CJ +市（州）代码（2位）.DBF
	序号
	字段名
	类型
	宽度
	含义
	说明

	1
	BMH*
	C
	16
	报名号
	

	2
	CJXDM*
	C
	2
	成绩项代码
	参见代码表

	3
	CJ
	N
	7,3
	科目成绩
	


说明：

本表用于存放考生量化考核科目成绩。

5．附加成绩表

表名：年份（2位）+ FJ +市（州）代码（2位）.DBF
	序号
	字段名
	类型
	宽度
	含义
	说明

	1
	BMH*
	C
	16
	报名号
	

	2
	CJXDM*
	C
	2
	成绩项代码
	参见代码表

	3
	KPJG
	C
	20
	考核评价结果
	各地自编


说明：

本表用于存放考生非量化考核评价结果。

6．录取信息表

表名：年份（2位）+ LQ +市（州）代码（2位）.DBF
	序号
	字段名
	类型
	宽度
	含义
	说明

	1
	BMH*
	C
	16
	报名号
	须与报名信息表一致

	2
	ZKZH
	C
	12
	准考证号
	

	3
	XM
	C
	20
	姓名
	须与报名信息表一致

	4
	XXDM
	C
	12
	录取学校代码
	参见省统一下发的学校字典库

	5
	XXMC
	C
	60
	录取学校名称
	参见省统一下发的学校字典库

	6
	ZYDM
	C
	6
	录取专业代码
	各地自编，可以为空

	7
	ZYMC
	C
	60
	录取专业名称
	普通高中可以为空

	8
	XZ
	N
	3,1
	学制
	

	9
	ZSLBDM
	C
	1
	招生学校类别代码
	参见代码表

	10
	JHSXDM
	C
	1
	计划属性代码
	参见代码表

	11
	ZF
	N
	7,3
	总分
	

	12
	LQPCDM
	C
	1
	录取批次代码
	参见代码表

	13
	LQZYXH
	C
	1
	录取志愿序号
	参见代码表

	14
	LQRQ
	C
	8
	录取日期
	年4位，月2位，日2位

	15
	LQLXDM
	C
	2
	录取类型代码
	参见代码表

	16
	XXXS
	C
	20
	学习形式
	分全日制、非全日制


说明：

      1、各项信息内容须严格按信息标准执行，不得为空。

      2、总分（第11项，ZF）是指考生应试各科的原始成绩之和，除免试生和往届生外，不得为0或为空。

      3、录取批次代码（第12项，LQPCDM）指考生被录取的批次，录取志愿序号（第13项，LQZYXH）指被录取批次内的学校志愿序号。

二、代码表

MZDM        C2   民族 

	01-汉族
	02-蒙古族
	03-回族
	04-藏族
	05-维吾尔族

	06-苗族
	07-彝族
	08-壮族
	09-布依族
	10-朝鲜族

	11-满族
	12-侗族
	13-瑶族
	14-白族
	15-土家族

	16-哈尼族
	17-哈萨克族
	18-傣族
	19-黎族
	20-傈傈族

	21-佤族
	22-畲族
	23-高山族
	24-拉祜族
	25-水族

	26-东乡族
	27-纳西族
	28-景颇族
	29-柯尔克孜
	30-土族

	31-达斡尔族
	32-仫佬族
	33-羌族
	34-布朗族
	35-撒拉族

	36-毛难族
	37-仡佬族
	38-锡伯族
	39-阿昌族
	40-普米族

	41-塔吉克族
	42-怒族
	43-乌孜别克
	44-俄罗斯族
	45-鄂温克族

	46-崩龙族
	47-保安族
	48-裕固族
	49-京族
	50-塔塔尔族

	51-独龙族
	52-鄂伦春族
	53-赫哲族
	54-门巴族
	55-珞巴族

	56-基诺族
	
	97-其他
	98-外国血统中国籍人士


注：以上民族中未包含的少数民族归并到其他类（97）。

ZZMMDM      C2   政治面貌代码

	01 中共党员
	02 中共预备党员
	03 共青团员
	13 群众


KSTZBZDM    C1   考生特征标志代码

	A 烈士子女
	B 边疆沙漠边远军人子女
	C 残疾、牺牲军人子女

	D 实践行前八十名
	E 农村女生优胜
	F 实践行优胜

	G 艺术小人才
	H 少数民族
	I 华侨子女

	J 归侨子女
	L 台湾籍考生
	M 农村双证子女

	N 残疾考生
	O 省级示范高中体育后备
	P 市级示范高中体育后备

	Q一般普通高中体育后备
	R 体育特长生
	S 音乐特长生

	T 美术特长生
	U 一般分配生
	V 特殊分配生

	W 有违规记录
	X 其他
	


注：考生若有多项特征，应将对应标志代码同时体现在考生特征标志（KSTZBZ）信息项内，左对齐且其间不留空。

ZSLBDM      C1   招生学校类别代码

	1 普通高中类
	2 中等职业类
	3 其他类


KSLBDM      C1   考生类别代码

	1 城市应届
	2 农村应届
	3 城市往届
	4 农村往届


注：凡已获得初等学历教育证书（含）以上者均为往届，其他归并为应届。

BYLBDM      C1   毕业学校类别代码

	1 初级中学毕业
	2 普通高中毕业
	3 中等师范毕业

	4 其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
	5 职业高中毕业
	6 技工学校毕业

	7 其他初等学历教育毕业
	8 高职（专科）学历教育毕业


XXLBDM      C1   学校类别代码

	1 初级中等学校
	2 普通高级中等学校
	3 中等师范学校

	4 其他中等专业学校
	5 职业高级中等学校
	6 技工学校

	7 其他初级中等学校
	8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CJXDM       C2   成绩项代码

	11 语文
	12 数学
	13 英语
	14 物理

	15 化学
	16 生物
	17思想品德
	18 历史

	19地理
	20 综合素质评价
	26 音乐
	27 美术

	28 地方课程
	29 校本课程
	31 体育
	32 实验操作

	33 信息技术
	34 英语口语
	81 理科综合
	82 文科综合

	83 地生
	84 物化
	85 史地
	90 优录加分

	98原始总分
	99 投档总分
	
	


注：1、原始总分是指考生应试各科的原始成绩之和，除免试生和往届生外，不得为0或为空。

    2、优录加分是指具有特征标志（参见代码表）的考生的某一最高分值。

    3、投档总分是包含优录加分的总分。

4、实验操作考核结果：“0”—不及格，“1”—及格。

    5、各地若需增加新的成绩项，须报省招办备案并统一分配成绩项代码。

JHSXDM      C1   计划属性代码

	1 普通高中指令计划
	2普通高中择校计划
	3 中职计划


LQPCDM      C1   录取批次代码

	1 省示范高中批
	2 市（州）示范高中批
	3 其他普通高中批

	4 中等职业学校批
	5 技工学校批
	


注：录取批次代码各地工作中可自行定义，上报省招办时须按以上批次代码归并。

LQZYXH      C1   录取志愿序号

	0 被录取批次内的学校调剂志愿
	1 被录取批次内的学校第1志愿

	2 被录取批次内的学校第2志愿
	3 被录取批次内的学校第3志愿

	4 被录取批次内的学校第4志愿
	5 被录取批次内的学校第5志愿


LQLXDM      C2   录取类型代码

	01 分配生
	02体育后备生
	03 体育特长生

	04 音乐特长生
	05 美术特长生
	06 宏志生

	07 资格生
	08 网招生
	09 飞翔生

	10 一般考生
	
	


注：一般考生是指除分配生、体育后备生、体育特长生、音乐特长生、美术特长生、宏志生、资格生、网招生、飞翔生以外的其他考生。

XZQHDM      C6   行政区划代码（省市2位，地市2位，县市2位）

	420100 武汉市
	420500宜昌市
	420803掇刀区
	421200咸宁市

	420101武汉市辖区
	420501宜昌市辖区
	420804屈家岭管理区
	421201咸宁市辖区

	420102江岸区
	420502西陵区
	420821京山县
	421202咸安区

	420103江汉区
	420503伍家岗区
	420822沙洋县
	421221嘉鱼县

	420104硚口区
	420504点军区
	420881钟祥市
	421222通城县

	420105汉阳区
	420505猇亭区
	420900孝感市
	421223崇阳县

	420106武昌区
	420506夷陵区
	420901孝感市辖区
	421224通山县

	420107青山区
	420525远安县
	420902孝南区
	421281赤壁市

	420108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420526兴山县
	420921孝昌县
	421300随州市

	420109东湖开发区
	420527秭归县
	420922大悟县
	421301随州市辖区

	420110武汉化工新区
	420528长阳县
	420923云梦县
	421302曾都区

	420111洪山区
	420529五峰县
	420981应城市
	421308大洪山风景名胜区

	420112东西湖区
	420581宜都市
	420982安陆市
	421309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420113汉南区
	420582当阳市
	420984汉川市
	421381广水市

	420114蔡甸区
	420583枝江市
	421000荆州市
	421321随县

	420115江夏区
	420600襄阳市
	421001荆州市辖区
	422800恩施州

	420116黄陂区
	420601襄阳市辖区
	421002沙市区
	422801恩施市

	420117新洲区
	420602襄城区
	421003荆州区
	422802利川市

	420118东湖风景区
	420603东津新区
	421022公安县
	422822建始县

	420200黄石市
	420604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21023监利县
	422823巴东县

	420201黄石市辖区
	420605汽车产业开发区
	421024江陵县
	422825宣恩县

	420202黄石港区
	420606樊城区
	421081石首市
	422826咸丰县

	420203西塞山区
	420607襄州区
	421083洪湖市
	422827来凤县

	420204下陆区
	420624南漳县
	421087松滋市
	422828鹤峰县

	420205铁山区
	420625谷城县
	421100黄冈市
	429000省直辖行政单位

	420222阳新县
	420626保康县
	421101黄冈市辖区
	425800 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

	420281大冶市
	420682老河口市
	421102黄州区
	429401仙桃市

	420300十堰市
	420683枣阳市
	421121团风县
	429501潜江市

	420301十堰市辖区
	420684宜城市
	421122红安县
	429601天门市

	420302茅箭区
	420700鄂州市
	421123罗田县
	429021神农架林区

	420303张湾区
	420701鄂州市辖区
	421124英山县
	

	420321郧县
	420702梁子湖区
	421125浠水县
	

	420322郧西县
	420703华容区
	421126蕲春县
	

	420323竹山县
	420704鄂城区
	421127黄梅县
	

	420324竹溪县
	420800荆门市
	421128龙感湖管理区
	

	420325房县
	420801荆门市辖区
	421181麻城市
	

	420381丹江口市
	420802东宝区
	421182武穴市
	


三、图表

1．报名号统一编码规则

       BMH          C16       报名号

       格式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  └─────┬─────┘     └────────┬───────┘

       │                  │                                   └ 各地自定义

       │                  └ 行政区划代码(见XZQHDM)

   └ 年份后两位数

2．毕业学校代码统一编码规则

       BYXXDM       C12       毕业学校代码

       格式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

│                             └ 顺序号(自编)

        └ 行政区划代码(见XZQH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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